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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付先生介绍，如果要进行无人机操控的行为，首
先操作的个人要考取“无人机飞控师”的资格证书。资格
证书包括航模飞控员、初级、中级和高级四级，根据考取
的资格等级不同，才能够分别从事不同级别的无人机操
控项目。只有取得相应的资质后，个人才能从事无人机
的相关操控项目。

记者在百度中以“无人机航拍”作为关键词搜索发
现，相关搜索结果竟多达400余万。仅在前3个页面中，
就有分部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从事航拍的企业在
网站上招揽客户。而对于办理过程的描述，一家航拍公
司的客服也称因为需要多个部门的审批，可能会占用很
长时间，所以客户需要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时间成本。

姚先生从事无人机航拍已有两年时间，谈到对目前
民间无人机领域的应用时他感受颇多。姚先生说，他使
用的无人机设备一部分是购买的专业设备，而另外一部
分则是自己购买相关设备组装而成。对利用无人机航拍
的收费标准，姚先生称价格区间相差还是十分大的，主
要还是要看雇主的需求，但基本上起价都在一万元以
上。

姚先生说，虽然他也知道社会上有“无人机飞控师”
的资格考试，但他认为这种考试认证还是属于民间的认
证，不是权威的认证范畴，所以他并没有参加这项考试。

“目前也有不少培训机构都有相关的培训，但也都只是
技能培训，不算是专业的资格认证。”姚先生说，现在从
事无人机操控的人当中，很多都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的。“其实很多人都是靠胆量，有的人还只能将无人机操
控到半平状态时，都敢操作无人机进行航拍了。”姚先生
说，这样操作无人机的做法也存在设备损毁带来的风
险。

谈及操控无人机飞行的审批环节，姚先生表示目前
北京五环以内的禁飞区，如果要在禁飞区范围内从事无
人机航拍，就要前往公安机关去申请办理相关的手续，
如果符合审批条件当天就可办理完毕。但姚先生认为，
随着民用领域的无人机操控项目越来越多，相关部门的
监管也将越来越严格。“现在各种使用无人机的情况非
常多，但因为监管法规还不太完善，随着今后这个行业
的快速发展，再加上现在行业内部存在的混乱局面，相
关监管措施只会越来越严格的。”姚先生说。

无人机“黑飞”测绘
被两军机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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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具备航空摄影测绘资质且未
申请空域的情况下，郝某指派乔某和
李某操控燃油助力航模飞行机进行航
拍测绘，致使多架次民航飞机避让、延
误。北京一航空科技公司的郝某、乔
某、李某3人被检方以过失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起诉至平谷区人民法
院。

此次涉案的3名被告人中，郝某为
北京国遥星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飞
行队长，乔某和李某为该公司的员工。

检方指控，2013年 12月 28日，郝
某受北京国遥星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牛某的指派，在明知本公司不具备
航空摄影测绘资质且未申请空域的情
况下，指派乔某、李某、王某（另案处

理）对河北中色测绘有限公司承接的
河北三河公务机场项目进行航拍测
绘。

乔某、李某、王某均在明知自己不
具备操纵无人机资质以及不清楚公司
是否申请空域的情况下，于第二天在
平谷区马坊镇石佛寺村南公路上，操
纵燃油助力航模飞行机升空进行地貌
拍摄。

据了解，此案中涉及的航模飞机，
飞机展翼2.6米，机身长2.3米，高约60
厘米。

在当天的飞行拍摄过程中，这架
航模飞机被解放军空军雷达监测发现
为不明飞行物，后北京军区空军出动
直升机将其迫降。

此外，此次非法航拍致多架次民
航飞机避让、延误，造成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达 18148 元。
北京军区空军组织各级指挥机构和部
队共 1226人参与处置，两架歼击机待
命升空，两架直升机升空，雷达开机26
部，动用车辆123台。

事件发生之后，乔某、李某被警方
查获，郝某经警方电话通知后于次日
主动到案。

检方认为，郝某、乔某、李某均已
经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
共安全的结果，却轻信能够避免，以致
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应当
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追究刑责。

业内人士曾向媒体表示，由于相
关部门对于无人机的政策配套远远落
后于产业的发展和需求，且无人机处
于民航部门和空管部门的多头管理，
在申报航拍任务或申请飞行计划时，
由于条条框框太多，获得审批较难，因
此在无人机行业里类似的“黑飞”现象
较为常见。

北京法学会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蓝鹏律师事务所的张起淮律
师昨日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一直在关注这起案件的进展，目前

国内无人机商业应用的市场十分广
泛，市场需求量巨大。但与此同时，和
民用无人机管理相关的法律规章却相
对滞后。

“市场需求量现在很大，相关部
门应该尽快放开政策，学习其他西方
国家的经验，在保证安全措施的前提
下简化审批手续。”张起淮律师说，

“在政策明确后，同时加大对故意违
反法规的责任人的处罚力度，这样才
能促进民用无人机行业领域的健康发
展。”

张起淮律师表示，之前在全国各
地也曾多次出现因无人机“黑飞”引发
的案例，但基本上都是被处以数万甚
至 20万元的罚款，有的案例中的相关
责任人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但此
次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起诉，在他长期接触到的国内外相
关案例中，尚属第一次。张起淮律师
认为，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不仅给
民用无人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
也导致各地在对“黑飞”行为的处理尺
度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航拍摄影爱好者付先生告诉记
者，他接触无人机到现在已经有数年
的时间。目前市场上可以购买的无人
机设备样式繁多，从遥控飞机飞行器
到四轴四旋翼飞行器或八轴飞行器，
各种遥控飞行器样式层出不穷。

21日下午，记者在淘宝上输入“无
人航拍器”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相关
的商品数量多达 1300余个，包括直升
机模型的航拍飞行器和各种旋翼飞行
器，样式十分之多，而且价格差距悬
殊，从最简单的小型无人航拍设备200
元左右的售价，再到 10万元级的专业
无人航拍设备，在配备的各类装备上
也都千差万别。在大小上也从十几厘
米的小模型到 2米多的“大个头”悉数

都有。
“我肯定是要选择最正规的大厂

出产的无人机，小厂家的无人机我肯
定是不会买的。”付先生说，除了产品
本身的质量因素外，还有一个最为重
要的原因，就是正规大厂商出产的无
人机都配备专门的GPS导航模块。除
了能够防止无人机起飞后“失踪”外，
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是正规GPS模块
上会预先存储相应的禁飞区域的数
据。

付先生介绍说，如果在禁飞区域
打开无人机，GPS 模块在获取地理位
置信息后，会做出不启动的响应。“也
就是说在禁飞区域，正规的无人机根
本就不能开机起飞，这也避免了在禁

飞区飞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付先生说。

据媒体报道，在 2013 年 9 月召开
的 2013中国无人机系统峰会上，有专
家表示无人机领域目前有44项国家军
用标准，但民用领域的国标和行标仍
为空白。据《上海证券报》报道称，中
航工业集团下属的中国航空综合技术
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在峰会上透露，工
信部正在制定无人机市场准入要求，
交通运输部在制定无人机频谱要求，
民航总局关于无人机的安全性试航标
准也在酝酿中。

但记者发现，截至目前尚没有明
确有关民用领域的无人机相关标准的
公开报道。

根据刑法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
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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